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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 檢送106年度第1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提案表及報告案表各1

份，請查照於本（106）年3月17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免備文送本總處彙

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3條規定略以，為加強公務人員訓練進修計畫

之規劃、協調與執行成效，應由本總處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會

同有關機關成立協調會報，建立訓練資訊通報、資源共享系統。復查公

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略以，公務人員訓

練進修協調會報（以下簡稱協調會報）任務包括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相

關政策、重要訓練進修計畫與重大議題之協調、訓練法規之統合與建

議、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訓練資源整合與運用、執行訓練進修相關問題等

事項之協調。

二、106年度協調會報係由本總處擔任召集機關，其第1次協調會報預訂於本

年6月30日（星期五）與公部門數位學習資源整合平臺啟用儀式合併舉

行。如有訓練進修相關提案或報告事項，請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彙整所

屬機關及訓練機構相關意見，依式填復提案表及報告案表，免備文以電

子郵件傳送本案承辦人電子信箱（ying24@dgpa.gov.tw）彙辦，如無提

案或報告案亦請回復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省諮

議會人事室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
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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